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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共的 

劳动教养制度早已受 

到国际、国内正义人 

士和法律界人士广泛的抨击，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

籍此文揭露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普通民众的罪恶。中共

根本不可能改变，因为中共根本就是一个杀人如麻、天理

不容的邪教，任何的期待、容忍都是对邪恶的推波助澜。 

中共劳动教养制度引进于前苏联，它在前苏联是针对

未成年人的一种刑罚，在中共这里演变成了一种非刑罚惩

罚措施。1955 年 8 月 25 日，中共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该指示表明：“对这次运动

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因

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

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

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

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够判刑，

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

发给一定的工资。”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教养制度从滋生上就是法制体系

以外的怪胎，是为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服务的。消灭地

主、资本家是要图财害命，“整风”、“反右”是诛心，诛心

就使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如酷刑等，消磨人的意志使之屈服，

劳动教养制度便根据中共的需要产生了。 
1998 年中国成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签字国，被劳教的人没有经过一个合格的法庭经由正当的

程序做出公正的判决即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严重违反公

约精神和原则的。2000 年，《立法法》实施后，由行政法

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与之相抵触。 
权力的本性就是膨胀，尤其是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的

权力。公安机关自己决定哪些人被劳教，哪些人要被移送

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导致“不够劳教条件的，作了

劳教处理；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劳教处理。”这种绝

对的权力在实践中便带来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造成冤

案冤狱、金钱交易等等各种乱象。广受指责的劳教所死讯

频传，名目多样，有“骷髅死”、“洗脸死”、“睡觉死”、“冲

凉水死”、“激动死”……就是这一制度草菅人命的恶果。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 高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

触。”这个常识几乎人人皆知。劳动教养制度不单单与《宪

法》抵触，弊端又那么显而易见，为啥至今不废除呢？原

因有二。 
一是便于中共迫害人民。特别是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

后迫害法轮功、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上访群体等等，劳

动教养制度可以绕开法律途径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中共

迫害法轮功学员十三年，遭劳动教养迫害的学员达十几万

人次。进了劳教所的黑窝简直就是到了人间地狱，几十种

酷刑：毒打、电击、老虎凳、死人床……被任意使用，在 
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

血腥政策下，劳教所都有死亡指标。狱警在毒打法轮功学

员时叫嚣：“打死你算自杀”。 

虽然法律在邪党 
的手中早已沦落 
为杀人的凶器、

打人的棍子，但是它惧怕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

护。修炼法轮功受《宪法》保护，是天赋人权，是无

罪的。如果废除劳教制度，无罪辩护的正义之声响彻

中华大地，会引起强大的民众反迫害行动，中共迫害

就维持不下去了。 
刘坎华（时任河北沧州市新华区国保大队队长）

在 2005 年 11 月 23 日晚再次绑架了王明铎。11 月 25
日，刘坎华既不通知家人也未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

把王明铎强行押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在去的路上刘坎

华曾恶狠狠地说：“这次你甭想出来，我就是想治死你，

让你死里头，让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就这样在没有

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其强行关进劳教所。 
王明铎从被绑架之日起就绝食抗议，劳教所对王

明铎毒打、折磨。两个月的摧残，致使王明铎骨瘦如

柴，遍体是伤，严重肝腹水，生命垂危。在这期间劳

教所多次给刘坎华打电话，催促其去接人，刘坎华不

是不接电话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脱。王明铎的妻子找刘

坎华要人，他也是用各种理由搪塞。 
开平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

数九寒天，将生命垂危身无棉衣的王明铎放在车后斗

上，硬是冻了四、五个小时，将王明铎拉回沧州扔到

家中，掉头就走，亲人们看到王明铎已脱了相，原本

很胖结实的身体现在成了皮包骨，多处青紫，只能躺

着，吃不下饭，并伴有腿肿，脚肿，肚子肿胀，小便

失禁。王明铎于 2006 年 2 月 17 日上午 8 时离开人世。

年仅 44 岁。 
这样的肆意构陷、

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事情在中国大

陆大量发生，臭名

昭著的辽宁马三

家劳教所、黑龙江

哈尔滨万家劳教

所、前进劳教所、

内蒙古图牧吉劳 
教所、吉林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犯

下的罪恶令人发指。对普通百姓的迫害也是如此，有

人因为在互联网上发一个帖子，两个老汉因为吵几句

嘴，有的因为土地被抢占抗争而被劳教。 
各地劳教所还直接参与中共另一罪恶——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来自云南，目前居住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材料工程师王晓华曾因坚持真善忍

信仰被中共投入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又谓云南省春风

学校）五大队迫害。王晓华证实，“被非法关押期间，

即 2002 年 1 月，一所医院（相当一个县级医院）非常

意外地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包括心电图、X 光全身透视拍片、肝功血液检（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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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查等等，而这种检查对一般劳教人员是绝对

不可能的。当时警察们说：‘共产党为了转化法轮功，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随着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惊天黑

幕大曝光，现在回想起这种检查，显然是为了收集数据，

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在中国的看守所和劳教所，法轮

功学员被普遍的抽血，而且数量很大。 
二是劳教制度可以为中共聚敛财富，肆意的抄家、

罚款，每天十几个小时被强迫做奴工，是邪党对这一制

度爱不释手。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共有

约 19 万名中国人被关押在 320 个劳教所内。据大陆新

闻报道，劳教人员每天创造的价值惊人。每个被劳教人

员平均每月创造的价值约为五千元，但劳教所每月支付

给他们的工资仅为八元钱。 
据明慧网 2012 年 6 月 17 日报道，目前，河北省女

子劳教所关押的人数将近三百人，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有一百多人,占总人数的一半,这里一共有三个大队：二大队、

三大队和四大队。在劳教所强制奴役劳作被美其名曰“习艺

劳动”，但实际上是为了赚钱，把被劳教人员当作廉价奴工，

超负荷榨取利润，每个大队的产量与干警的奖金直接挂钩。

河北女子劳教所揽过各种各样的加工活，在 2008 年～

2009 年期间，迫使被劳教人员用纸包一次性筷子，量非常大，

为伊利、蒙牛奶箱穿过提手，大卡车集装箱成车运输。在此

期间，曾糊过月饼盒、也包装过牙签、筷子等。 
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罪恶不仅仅局限于对民众的迫

害，使中华大地冤狱丛生，这一制度的罪恶还在于它将法律

的尊严践踏殆尽；使法度尽废；使许许多多公安警察、狱警

执法犯法，将良心出卖换取眼前利益。这一罪恶必须停止也

必将被清算。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云南省公、

检、法、司和“610”系统对法轮功学

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司法系统作

为执法机构，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权

利，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庭

审、无罪判刑，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

致伤、致残。特别是警察等执法人员

公开犯罪，其性质已黑社会化。本组

织从即日起对下述迫害案立案追查。 

追查案由简介：胡今朝,男,44 岁，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云南省精

神病院主治医师。自 1999 年 7 月中共

迫害法轮功以来，胡今朝因不放弃信

仰屡遭迫害。2002 年 3 月 14 日，胡今

朝因拒绝配合写假病历，被当地“610”

人员、官渡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盘龙

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到官渡区看守

所，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回到单位

后，胡今朝被非法停止医疗工作，被

叫去打扫厕所、扫地；另被无理扣发

工资，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还要

照常上班。为谋生存，胡今朝不得不

到外面打工。2002 年 11 月中共开十六

大，云南省精神病院又强迫他回到单

位打扫厕所、扫地。2004 年，胡今朝

正在打扫时被医院保卫科谢道洪和昆

盘龙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李猛等人劫持

到云南省第二劳教所。期间，胡今朝

遭受到劳教所警戒科科长曲开明毒

打，被逼迫长时间劳动，劳教所指使

普通劳教人员酷刑折磨。2005 年 6 月

中旬，胡今朝被单独关在四合院的图

书室所谓“转化”，每天被强迫听污蔑

法轮功言论，只要一讲话，就被“包

夹”人员捂住口和鼻，被按在地上殴

打。2007 年 12 月 14 日胡今朝才回到

家中。2011 年 11 月 24 日，云南省第

九次党代会期间，胡今朝被“610”人

员劫持到昆明呈贡县松花疗养院，

2011 年 11 月 30 日才被放回。2011 年

12 月底，胡今朝突然失踪，直到 2012

年 1 月下旬家人才得知他被绑架，现

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五华区看守所。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云

南省第二劳教所长陈培琪，副所长王

槐荣，管教科科长陈应斌，四大队大

队长刘光环，副队长张开顺，警察宋

晓峰、邓成志，警戒科科长曲开明；

盘龙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李猛；云

南省精神病院保卫科谢道洪；五华区

看守所；官渡区公安局。 

责任单位: 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地址：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罗茨镇大

平坝 405 信箱 

追查涉嫌罪犯:  
陈培琪  0878─4861076 职务: 所长 
王槐明 0878-48610304 职务: 副所长

陈应斌 13312606120职务: 管教科科长

刘光环  职务: 四大队大队长 
张开顺  职务: 四大队副队长 
宋晓峰  职务: 警察 
邓成志 职务: 警察 
曲开明 职务: 警戒科科长 
责任单位: 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局 
追查涉嫌罪犯:  
李猛 0871-338787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单位: 云南省精神病院 
追查涉嫌罪犯:  
谢道洪 0871-5632101 职务: 保卫科 

我们的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

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与

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

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

行 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上述有关

责任人将被彻底追查，并被绳之以

法。 

追查国际希望涉案人员能够良

知苏醒，审时度势，为了你和家人

的未来，揭露黑幕，立功赎罪，以

争取 后审判时从宽处理。不管你

现在是否站出来，真相必将大白于

天下。到中共倒台、你们伏法之时，

后悔就晚了。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

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

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

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

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

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

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网址： 
http://upholdjustice.org/, 
http://zhuichaguoji.org/ 

2012 年 8 月 9 日


